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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己的天空》（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何江出身
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成为哈佛
大学毕业典礼登台演讲的首位

华人，入选象征财富和代表企业
家精神的《福布斯》杂志，获得世

界顶级智库阿斯彭研究院学者
荣誉。
《走出自己的天空》是在世界

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指
导下完成。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
何江自己的书，更是关于他的家

庭、他所成长的村落的一本传记。
何江出生于宁乡县坝塘镇停

钟新村，父母种田打鱼，他从中
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赴哈佛大学
研读生物化学，硕博连读，如今

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
究，主攻生物领域。他是第一个

登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台
的中国人，又被福布斯杂志评为
30位30岁以下医疗健康领域青

年俊杰。
《走出自己的天空》共 10个

章节，每个章节都记录了农村生

活的不同侧面，它们拼接在一起，
组合成了农村生活的一个全景。

何江说，5年前他还只是刚进入
哈佛大学的懵懂博士生，对周围
的一切都十分好奇。有一天，他偶

然发现了尼尔·弗格森的一场关
于经济全球化的讲座。讲座后，何
江跟尼尔·弗格森聊起了中国，引

起了尼尔·弗格森的浓厚兴趣。在
他叙述完自己过去 29年从湖南
宁乡农村进入县城、省城，再走到

美国波士顿的时候，尼尔·弗格森
对他说：“这一路，好像完成了一

次快进版的工业革命。”并建议他
把“这一路”写下来，以中国乡村
的经历为蓝本，写一个他成长所

认识的乡村的变迁。
实际上，何江进入哈佛大学

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刚进去第
一、第二年最大的问题是，中科大
毕业立马到哈佛，有一个很强的

不适应过程。突然发现，那边有很
多优秀的人，旁边的人都非常杰
出，自己的内心会有很大的挣扎、

纠结。何江刚到哈佛，英文远没有
毕业典礼演讲时的那么好，当时

的听、写没有问题，但是和人交流
的时候状况百出，因为文化上有
很大的区别。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很快就做破冰式的尝试，比如跑
去当哈佛本科生的助教，了解他
们的校园文化。包括写这本书，当

时鼓励他的教授是非常有名的历
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哈佛商学院

的教授。何江当时在他演讲之后
就很大胆地问：“能否和您聊一下
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都有一
个适应期，这个过程当中，人需要
有很大的敏感度，找自己的定位，

设定阶段性的小目标。对何江来
说，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很大的

转折点，也让他走出了一片新的
天空。

他为中国农村“立传”
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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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初：追求生活慢节奏

玩鹰过去靠的是经济实力
周晓初说：“我们家从上几

辈子都是生意人，祖宅就在现
在的崇文门新世界。”借着奶奶
和父亲的描述，他想象着祖辈

们的风光，“家里的生意不少，
珠宝、皮货、古玩都做，家里还

有一个帽子厂”。
因为有钱，玩鹰便成了家

里上下几辈儿的共同爱好，周

晓初说：“玩得最盛的，就是奶
奶的父亲这一辈，但他没有儿

子，只有我奶奶这么一个独生

女。”周晓初说，在过去，玩鹰
是有钱人家的专利，“这跟社
会阶层没关系，完全要靠经济

实力”。
这位喜欢玩鹰的太姥爷，

在周晓初 3岁那年去世。“他
已经完全脱离了傻玩，关心
玩鹰背后的文化，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有充分的理论基
础。比如说喂鹰的水葫芦，为

什么约腰翘头？一般人只知

道这样比较美观。我太姥爷
却发现，这跟鹰猎有关———
鹰猎的季节基本在冬季，冬

天外界很寒冷，但冷水容易
伤鹰，所以人们习惯于将水

葫芦揣在怀里，以保持水温，
约腰翘头的造型，正好适合入
怀。”周晓初说。

受太姥爷、奶奶、父亲的
影响，周晓初自小就痴迷于这

些，他说：“现在普通人对玩鹰

有几大误区：一是认为玩鹰
的都是旗人；二是觉得玩鹰
的传统主要在新疆、内蒙古

等地，后来才传入北京；三是
认为熬鹰就是虐鹰，搞得跟

集中营似的。这些看法都不
靠谱。比如熬鹰，在正经的鹰
猎师面前，一般电视节目里

找的那些人，说的有不少是
谎言。”

70 后的周晓初，和
同龄人有点不一样。 就
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打小我就跟其他孩子
格格不入，弹球、洋画
儿……别人玩的我都
不爱……”

许是家族血液里遗传
的基因，能让周晓初上心的只
有玩鹰和做弓，“跟打猎相关的东
西我都爱，能随便玩的年代我赶了
个尾巴。近十多年来的主要兴趣是
做弓和收藏———我收藏老的鹰猎
器具和清弓箭。”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初，不过十几岁的他，就已经举
着鹰逛鸟市了。 周晓初说：“到现
在， 北京 40岁以上玩鹰、 玩鸟的
人，基本上没有没听说过我的。 ”

“生活要舒服，赚钱要有够，
能喝上面儿粥就不错。 ”自诩对人
生规划非常欠缺的周晓初， 喜欢
追求的是生活的慢节奏，他说：“能
玩鹰，能做弓，能把自己会的手艺
往下传。 ”当然，最让周晓初感到
遗憾的， 是中国传统射箭技法的
日益衰败，“虽然现在传统弓箭做
弓的技法没有失传， 但射箭的手
法现在却面临着无法普及的困
境， 我希望可以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去恢复中国传统射箭手法”。

周晓初
1977年 11月 16

日生于北京，清弓箭
制作传承人，鹰猎器

具及清弓箭收藏家。
在潜心制作清弓之

余，周晓初对清弓的
型制、画活背后的文
化解析和历史渊源，

亦有很深的研究。

因玩鸟开始学习做清弓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周晓

初对玩鹰的热爱，远胜于父亲，
“对于人生的规划我比较欠缺，
就是从小爱玩”。周晓初认为自

己血液里有着家族遗传的基因，
“只要是和打猎相关的东西，我

都非常感兴趣”。出生在上世纪
70年代的周晓初刚好赶上了鹰
猎的尾巴，跟着父辈们上山逮过

兔子抓过山鸡，他说：“打小我就

跟其他孩子格格不入，弹球、洋

画儿……别人玩的我都不爱，这
东西有意思吗？”

十几岁时，周晓初就已经
成了家附近鸟市的常客，没事

就举着鹰去溜达，“鸟市就跟茶
馆一样，是个小社会，也是学
习、展示、交易的地方”。不过，

随着鹰猎逐渐淡出现如今的生

活，周晓初也渐渐不去鸟市溜

达了，“现在的鸟市，都是牡丹、
鹦鹉、巴西龟的天下了”。

幸运的是，因为早年间混
迹鸟市的缘故，周晓初结识了

不少鹰友、鸟友，也结识了自己
后来的制弓师傅孙有元。“过去
老北京，玩鹰的人一般也玩鸽

子，玩鸽子讲究有三件宝，弓、

挎、哨，这里边的弓就是弩弓。
我在鸟市上结识了一位好友，
他对我说，‘我父亲也做弩弓。’”

就这么着，在朋友的介绍下，周
晓初很快就迷上了弓箭制作，

为了学得这门手艺，2002年，周
晓初正式拜孙有元为师，潜心
学习清式筋角复合弓的制作。

做弓和收藏就是我的生活
“一开始就是单纯喜欢，接

触以后发现，弓箭里边的知识
博大精深。每朝每代的弓型都
不一样———弓型的改变，能够

改变弓箭的打击效果。”周晓初
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清

弓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中国弓
型。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围绕

着做弓和收藏两件事。”周晓初

说，做弓这件事急躁不得，“做

弓就跟种庄稼一样，一年收一
拨儿”。一把清式筋角复合弓，
从选材到成品，大大小小需要

经历近两百道工序，周晓初坦
言，一年的极限，也不过十几张

弓。他说：“比如勒面儿，从早上
起来，一天最多能勒四张牛
角———牛角，在弓里边叫弓面

儿。”

周晓初享受着自己的慢节

奏生活，“能玩鹰，能做弓，能把
自己会的手艺往下传”，这就是
周晓初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

“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都在
忙着赚钱。但我比较追求生活

的慢节奏，生活要舒服，赚钱要
有够，能喝上面儿粥就不错”。

做弓的闲暇，周晓初把自

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对清弓箭

和鹰猎用具的收藏之上。得益

于祖辈的传承和这些年来自己
在各地古玩市场的淘换，周晓
初收藏颇丰，他说：“这两类收

藏，我感觉目前没有人可以和
我比。我放弃了年轻人该有的

物质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但我觉得这一切
都很值得。”

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


